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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cefabu/202007/t20200715_3549735.htm） 

 

附錄 

 

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 

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35 号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现就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

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一、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是指采用焊接、铆接或者螺栓连接等方式固

定安装专用设备或者器具，不以载运人员或者货物为主要目的，在设计和制造上用于专项作业

的车辆。 

二、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通过发布《免征车辆购置

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实施管理。有关列入《目

录》车辆的技术要求、《目录》的编列与管理等事项，由税务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另行规

定。 

三、列入《目录》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车辆生产企业、进口车辆经

销商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在上传《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进口机动车《车辆电子

信息单》（以下简称车辆电子信息）时，将“是否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

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字段标注“是”（即免税标识）。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申请人上传的车辆

电子信息中的免税标识进行审核，并将通过审核的信息传送给税务总局。税务机关依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审核后的免税标识以及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为纳税人办理

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 

四、申请人应当保证车辆电子信息与车辆产品相一致，对因提供虚假信息等造成车辆购

置税税款流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予以处理。 

五、从事《目录》管理、免税标识审核和办理免税手续的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存在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监察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本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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